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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ccvb"> 防伪税控系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，有关规

定如下: 1.税务机关专用发票管理部门在运用防伪税控发售系

统进行发票人库管理或向纳税人发售专用发票时，要认真录

人发票代码、号码，并与纸质专用发票进行仔细核对，确保

发票代码、号码电子信息与纸质发票的代码、号码完全一致

。 2.纳税人在运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专用发票时，应认真检

查系统中的电子发票代码、号码与纸质发票是否一致。发现

税务机关错填电子发票代码、号码的，应持纸质专用发票和

税控IC卡到税务机关办理退回手续。 3.对税务机关错误录入

代码或号码后又被纳税人开具的专用发票，按以下办法处理:

(1)纳税人当月发现上述问题的，应按照专用发票使用管理的

有关规定，对纸质专用发票和防伪税控开票系统中专用发票

电子信息同时进行作废，并及时报主管税务机关。纳税人在

以后月份发现的，应按有关规定开具负数专用发票。 (2)主管

税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同时将有关情况

，如发生原因、主管税务机关名称、编号、纳税人名称、纳

税人识别号、发票代码号码(包括错误的和正确的)、发生时

间、责任人以及处理意见或请求等，逐级上报至国家税务总

局。 (3)对涉及发票数量多、影响面较大的，国家税务总局将

按规定程序对"全国作废发票数据库"进行修正。 4.在未收回专

用发票抵扣联及发票联，或虽已收回专用发票抵扣联及发票

联但购货方已将专用发票抵扣联报送税务机关认证的情况下



，销货方一律不得作废已开具的专用发票。 【把注册税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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